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兼职研究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以下简称"本中心"）兼职研究员的管理，吸纳更多中国人民大学校内正式职工参与本中心建设，促进调查数据的开发利用，提升本中心学术影响力，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中心的调查平台和数据资源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重要资产，是支持和服务学校相关科研单位及科研工作者的基础性资源。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申请、聘任和管理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兼职研究员的各项工作。
第二章 任职条件
第四条 申请成为本中心兼职研究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在职职工；
（二）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和科研诚信记录；
（三）研究方向与本中心业务领域相关；
（四）承诺遵守本中心各项规章制度。
第五条 申请人应当如实填写《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兼职研究员申请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第三章 权利
第六条 本中心对自采数据、校内项目交付数据、社会征集数据实行统一管理。数据资源分为以下六种类型：
（一）全公开型：校内外注册用户均可免费下载使用；
（二）半公开型：校内外注册用户可查看数据元信息，经申请获批后获得数据；
（三）校内开放型：仅对中国人民大学在职员工开放；
（四）研究员开放型：仅对本中心兼职研究员开放；
（五）有偿使用型：经申请通过并缴纳规定费用后使用；
（六）不公开型：除基本信息外，相关数据不对外公开。
第七条 兼职研究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优先获得本中心 D 类（研究员开放型）数据的使用权；
（二）优先获得本中心提供的研究设计、数据采集、数据分析等服务；
（三）参与本中心提供的有偿服务并获得相应劳务报酬；
（四）以自身专业服务兑换本中心其他专业服务；
（五）获得本中心设立的科研基金激励（具体金额和标准另行规定）。
第八条 兼职研究员以本中心数据为基础形成的学术成果，应当按以下规范标注：
（一）第一署名单位应为中国人民大学；
（二）注明"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研究员"身份；
（三）文责自负，本中心不承担相关言论和观点的责任。
第九条 兼职研究员提交的下列成果，本中心将给予表彰奖励：
（一）被本中心采纳用于公众号、内参、发布会的报告、指数、论文等；
（二）经本中心上报并获得校领导及以上级别领导批示的作品。
第四章 义务
第十条 兼职研究员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如实填写申请材料，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二）遵守本中心各项规章制度和数据使用协议；
（三）保护本中心数据资产安全，不得将限定使用的数据泄露给未经授权的人员；
（四）积极参与本中心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
（五）使用本中心数据资源形成学术成果；
（六）积极参与本中心的资源建设和服务供给工作。
第五章 聘任程序
第十一条 兼职研究员的聘任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申请：申请人提交《兼职研究员申请表》及相关材料；
（二）审核：本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三）聘任：审核通过后，本中心制作并颁发聘书；
（四）备案：建立兼职研究员信息档案，制作研究员详情页。
第十二条 兼职研究员聘期为两年。聘期届满，可按规定程序申请续聘。
第六章 考核与退出
第十三条 本中心对兼职研究员实行年度考核制度，考核内容包括：
（一）数据使用情况；
（二）学术成果产出情况；
（三）参与活动情况；
（四）义务履行情况。
第十四条 兼职研究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中心可取消其研究员资格：
（一）违反学术道德和科研诚信的；
（二）泄露本中心数据资产或违规使用数据的；
（三）连续两年未参与本中心任何活动的；
（四）其他严重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情形。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
2026 年 3 月 3 日




